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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立法會立法會立法會

Legislative Council

立法會CB(2)1114/99-00號文件
(此份會議紀要業經政府當局審閱 )

檔　號： CB2/BC/3/98

《人類生殖科技條例草案》委員會《人類生殖科技條例草案》委員會《人類生殖科技條例草案》委員會《人類生殖科技條例草案》委員會

第第第第 18次會議紀要次會議紀要次會議紀要次會議紀要

日　期日　期日　期日　期 ：：：： 1999年年年年 9月月月月 9日日日日 (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 )
時　間時　間時　間時　間 ：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10時時時時 45分分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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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委員出席委員出席委員出席委員 ：：：：何秀蘭議員 (主席 )
何敏嘉議員

梁智鴻議員

劉漢銓議員

缺席委員缺席委員缺席委員缺席委員 ：：：：陳婉嫻議員

楊耀忠議員

羅致光議員

鄧兆棠議員

出席公職人員出席公職人員出席公職人員出席公職人員 ：衛生福利局副局長 1
梁永立先生

衛生福利局首席助理局長 (衛生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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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映紅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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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席職員列席職員列席職員列席職員 ：：：：高級助理法律顧問

李裕生先生

高級主任 2(4)
麥麗嫻女士

                                                                                                                

經辦人／部門

I. 與政府當局會商與政府當局會商與政府當局會商與政府當局會商繼續逐項審議條例草案的條文繼續逐項審議條例草案的條文繼續逐項審議條例草案的條文繼續逐項審議條例草案的條文

(立法會CB(2)2763/98-99(01)號文件 )

議員由《人類生殖科技條例草案》 (下稱 “條例
草案 ”)第 31(10)條起，繼續逐項審議條例草案的條文。

條例草案第 31(10)(-保密 )至第 32條 (-為維護公正而作出
的披露 )

2. 衛生福利局副局長 1解釋，條例草案第 31(10)條
規定，為挽救某人的生命或將其生命延續相當時間，可

披露捐贈人的身份。條例草案第 32(2)條亦有類似的規
定。不過，梁智鴻議員反對擬議的安排。他仍然認為應

尊重捐贈人希望將其身份保密的意願，而條例草案第

31(10)條的建議對捐贈人不公平，令捐贈人承受沉重的道
德壓力，迫使他答允披露身份。他憂慮此項安排會進一

步嚇阻市民作出捐贈。雖然他同意經由生殖科技程序誕

生的孩子的福祉應受到保障，但他認為不應為此而犧牲

捐贈人的利益。他憶述在上一次會議席上，大部分議員

贊成若捐贈人在作出捐贈時曾給予同意，才可披露他的

身份。梁智鴻議員表示他只接受在捐贈人事先曾給予同

意的情況下，人類生殖科技管理局 (下稱 “管理局 ”)或持牌
人才可為維護公正或孩子的福祉，尋求法庭批准披露捐

贈人的身份。不過，若捐贈人在捐贈時不同意日後披露

其身份，則不論在何種情況下，應尊重捐贈人的意願。

主席補充說，日後接受捐精的機構 (例如香港家庭計劃指
導會 )應向捐贈人作出較詳盡的解釋，特別是有關披露身
份的事宜。

3. 主席建議可考慮讓委託夫婦選擇捐贈人，即選

擇同意日後在特殊情況下披露身份的捐贈人或不同意披

露身份的捐贈人。梁智鴻議員對建議是否實際可行表示

有保留，並指出由於捐贈人為數不多，委託夫婦實際上

可作出的選擇很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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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衛生福利局副局長 1徵詢議員對下述事宜的意
見：在條例草案獲通過後，應否授權管理局要求過往曾

作出捐贈的人士，同意在條例草案第 31及 32條訂明的情
況下披露其身份，梁智鴻議員認為擬議的安排會引起捐

贈人的不滿，因為他們在作出捐贈時獲告知他們無須為

捐贈負上任何責任。主席同意梁智鴻議員的意見及表示

他亦反對上述擬議的安排。

政府當局建議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下稱 “修正案 ”)
擬稿

(立法會CB(2)2149/98-99號文件 )

5. 應主席邀請，高級助理法律草擬專員向議員簡

介政府當局擬備的修正案擬稿。他表示當局擬提出修正

案，修訂條例草案第 30(2)條，規定甲登記冊用作保存關
乎使用捐贈配子或胚胎的生殖科技程序的資料。

6. 至於對條例草案第 32(1)條提出的擬議修正案，
高級助理法律草擬專員解釋，修正案訂明在使用某人的

配子後，法庭不能迫使管理局披露有關捐贈人的身份。

高級助理法律草擬專員在回答梁智鴻議員的問題時證

實，法庭無權迫使管理局在任何情況下透露捐贈人的身

份。他解釋條例草案第 32(2)條的目的，是限制法庭的權
力，使法庭只可在信納為維護公正而必須的情況下，才

能發出條例草案第 31(1)(a)條所提及的命令。

7. 衛生福利局副局長 1表示，條例草案第 31條已訂
明管理局在何種情況下，可披露生殖科技程序所涉及的

各方人士的資料。不過，他同意該條文的擬寫方式較複

雜難明，須予以改善。高級助理法律草擬專員表示，該

條文的修正案擬稿已令條例的意思更為清晰。

8. 梁智鴻議員提及條例草案第 31(3)條的修正案擬
稿，表示關注在何種情況下，可披露關乎向身份可被辨

別的個人提供生殖科技程序的資料。他認為該條文所列

的條件與議員過往經討論後達成的共識有所牴觸。梁智

鴻議員進而建議加入條款，訂明捐贈人如在捐贈時已表

明不同意將來與他聯絡，管理局或任何獲授權人士在任

何情況下，均無權與捐贈人聯絡。高級助理法律草擬專

員回應說，雖然他同意草擬擬議的修正案，但認為若後

來發現利用捐贈人的配子誕下的孩子有遺傳缺陷，最好

是讓捐贈人知悉其問題。他指出即使捐贈人已明確表示

不希望管理局再與他接觸，但他應獲告他的配子有遺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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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當局

政府當局

問題，因為他在決定是否生育孩子時，可能需要考慮此

問題。不過，梁智鴻議員表示，並非必定要這樣做，並

指出據他所知，如發現捐血者的血液對愛滋病毒呈陽性

反應，有關方面其後亦不會與該名捐血者聯絡及建議他

尋求治療。政府當局答允主席的要求，提供資料說明紅

十字會處理此類個案的程序，供議員參考。衛生福利局

副局長 1同意重新考慮此方面的政策，並對條例草案第
31(3)條作出相應修訂。

9. 高級助理法律顧問請議員留意政府當局就條例

草案第 31(1)(b)條提出的擬議修正案。他解釋根據該修正
案，除 “獲授權人士的人 ”外，牌照適用的人士或持牌人
若符合所訂定的條件，亦獲授權披露甲登記冊內所載的

資料。

II. 下次會議日期下次會議日期下次會議日期下次會議日期

10. 議員同意於 1999年 9月 14日上午 8時 30分再次舉
行會議。

11. 會議於下午 12時 20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2000年 2月 14日


